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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黄某2003年结婚，2005年10月协议离婚，但在财产分配上发

生争议，下列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是( )。 A. 2004年8月黄某

出版一部小说所获得的稿费1万元 B. 2005年3月赵某因车祸受

伤所得到的医疗费用赔偿2万元 C. 2003年6月赵某父母赠与赵

某、黄某一幢房屋，价值25万元 D. 2004年12月12月，赵某与

黄某共同购置的一套高档家具，价值4万元 答案：B 考核知识

点：夫妻共有财产： ⑴《婚姻法》第17条规定，在婚姻存续

期间任何一方所得财产，原则上均属夫妻共同财产，具体而

言，主要包括： ①工资、奖金. ②生产、经营的收益. ③知识

产权的收益.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

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。 ④继承、受赠所得财产。此时注意

： a.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，应为夫

或妻个人财产，即充分尊重遗嘱人或遗赠人的意志. b.婚前，

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，该出资是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

与，除非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.婚后，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

出资的，该出资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，除非父母明确表示赠

与一方的。 ⑤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，也归夫妻共

同所有. ⑥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、住房公

积金、养老保险金、破产安置补偿费等. ⑦由一方婚前承租、

混后用共有财产购买的房屋，虽房屋权属证书登记一方名下

，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。 ⑵ 法定个人财产 ①一方的婚前

财产. ②一方因身体受伤害所得的医疗费、残疾人生活补助费



等费用. ③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只归一方的财产. ④一方专

用的生活用品. ⑤军人的死亡保险金、伤残补助金、医药生活

补助费。 由以上的真题及知识点的链接我们可以看到，夫妻

共有是一种法定的共有关系，不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被生活

化的共有关系，我们的考生在复习常识判断的过程中往往会

出现这样的误区，即把生活中看到的一些法律关系按照生活

中的认知来固化了，其实法律的规定有很多是与生活中的具

体操作不同的，这样就要求我们的考生在复习备考中不要只

相信自己的生活认知，要注重知识本身的严谨，也就是说，

在复习法律知识时要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托不要一味地只

看操作层面的表象。 在我们的公务员考试常识判断部分的知

识考核上象这样的考点是比较多的，也就是它本身不具百考

试题*有直接的专业考核难度，不具有研究价值，但在我们的

生活中却可能遇到，而且生活中的操作和我们法条上的明确

规定有些偏差，这样的知识点往往被引入到我们的考试中，

其实也是考核我们考生是否具有职业能力的基本法律素养，

因为我们的行政系统工作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实务，我们要

学会归纳这样的考点来认知和记忆，以备我们更好地完成常

识判断的考核。转贴于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